新昌县人民医院
关于公开采购办公用品等总务物资招标文件

为了进一步实施阳光工程，充分体现“择优选购，公开竞争，优质价廉”的原则，降低运行成本，提高两个效益，经研究决定将我院新一轮办公系列等日常物资材料拟向社会公开招标采购。

一、投标资格

凡参加投标的厂商必须具备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符合经营条件及范围，具有良好信誉的企业法人。各投标单位可根据经营范围部分或全部参加投标。

二、招标采购内容（详见招标采购目录清单）
1、办公用品系列：包括各类办公用纸、笔、练习本、钉书机等及相关物品,政采云平台优先。

2、电脑耗材系列：各类电脑配件、打印机墨盒、色带、硒鼓、专用纸张等及相关物品，政采云平台优先。

3、电料五金系列：包括各类电线、灯泡、灯管、镇流器、开关、日光灯管及灯架等及相关物品，政采云平台优先。

4、水道零件系列：包括各类管道、水龙头、闸阀、弯头、接头、三通等及相关物品，政采云平台优先。

5、日常用品系列：包括洗洁精、洗衣粉、热水瓶、热水瓶胆、大小毛巾等及相关物品（需提供样品），政采云平台优先。

6、工作服系列：临床、医技、后勤及病人等服装。

7、塑料制品系列：包括塑料面盆、大小污物塑料袋、药品包装塑料袋等及相关物品（需提供样品），政采云平台优先。

三、招标时间、地点、方法：

时间：2021年12月14日上午10：00，投标书密封一式贰份（需提供样品的请予同时附带），逾期自动放弃。

地点：县人民医院行政楼五楼会议接待室

方法：投标单位根据我院采购内容，提供实价（成交价），由医院评标小组根据质量、价格、信誉程度、售后服务等因素，综合评定后确定中标厂商。评标小组没有义务必须接受最低报价的投标。

四、付款方式和合同期限：

1、付款方式：单价按中标价,数量按实结算，验收合格后次月付清货款。

2、合同期限：贰年。中标期间必须严格按中标价格执行，二次及二次以上不及时供货者，取消中标资格并没收履约保证金。

五、售后服务及违约责任：

1、厂商按院方要求（原则二天内）及时提供货物，量大按要求免费送货上门。

2、凡发现假冒伪劣商品及不合格商品，院方有权要求返回货款，并追究厂商有关责任。

3、厂商有义务帮助院方采购中标物品以外的相近或相关物品。

六、投标要求：

1、投标单位提供相关证件：营业执照、生产（经营）许可证等

2、要完整填写：

投标企业登记表（附件1）

承诺书（附件2）

投标函（附件3）

法人授权委托书（附件4）

其它需要提供的资料：产品彩页或介绍资料等

以上资料均须加盖企业（个人）章。

4、报价：

根据招标目录清单要求填写，提供实价（成交价）；

投标价不得高于本产品在政采云平台上的价格。履约过程中，如出现政采云平台上的价格低于中标价时，则以政采云平台上的价格为准。

如为省阳光平台目录产品，请在“备注栏”注明省阳光代码。

填报的单价字迹必须清楚，涂改无效，并加盖企业（个人）章。未做到作废标处理。

5、投标书正本一式贰份，按投标日程规定的时间送至指定地点，供应商如有样品，事先向院方提出，经同意后，允许带投标样品参加投标。

6、投标方不得干扰招标方的正常评标活动，否则将废除其投标资格。

7、供应商提供院方物品按投标价格结算；投标时未明列的品种，价格必须≤市场供货价。

8、供应商所供物品必须有产地、生产日期、合格证，包装无损、质量保证，并实行三包（调、修、退）。

七、其他

1、投标保证金每一系列为贰仟元，投标前缴医院财务科（行政楼三楼），未中标者于公示一周后无息全额退还，中标者将投标保证金转作质量和服务保证金，待合同履约完结后无异议则全额退还（不计息）。

2、联系地址：新昌县人民医院物资供应科

联系电话：0575-86025758
3、新昌县人民医院开户银行：中国银行新昌支行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新昌支行

银行账号：393558338774

                           （百分以上不盖章）

                           二0二一年十二月六日

附件1：                               

投 标 企 业 登 记 表

	单位名称
	

	法人代表
	
	联系人
	

	公司地址
	

	邮编
	
	电话
	
	传真
	

	公司介绍：


附件2：

承  诺  书

本单位在与新昌县人民医院进行的正常经营活动中作如下的承诺：

1、协助医院的廉政、廉洁行医建设，依法文明经商。不采用不正当或非法的经营手段，如有不正当或非法经营活动，本单位愿承担一切违约责任。

2、凡因本单位所生产、经销的产品质量问题引起的医疗事故、医疗纠纷，将由本单位承担所有的责任。

3、履约期间，交纳质量和廉政保证金每一系列为贰仟元，如发现质量问题、廉洁问题及其他不正当经营活动，本单位愿承担经济责任，直至没收。

4、履约期间，积极配合医院应对突发事件的处理，积极组织货源，优先提供货物。

5、履约期间，承诺严格按中标价格供货，不因原材料、人力成本上涨等原因而变动中标价格，否则取消中标资格并没收履约保证金。

投标单位（盖章）

法人代表（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3： 
投 标 函
致:新昌县人民医院

根据《新昌县人民医院公开采购办公用品等总务物资招标文件》，

签字代表              （姓名、职务）经正式授权并代表投标人
                      （投标单位名称、地址）参与投标，并提交如下投标文件及资料。

我方完全理解并同意招标文件的要求。如若中标，我方保证按招标人要求配送中标产品。我方承诺,我方不在投标过程中有任何不正当竞争或欺诈行为，我方提供的资格文件是真实的、正确的，并为此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为保证投标活动顺利进行,现对以下事项做出承诺:
    (一)授权              (被授权人姓名) 为公司的合法代理人,代表本公司进行资格证明文件报送并处理一切与之相关的事物,投标信息确认,开标及参加议价,签订中标(成交)品种购销合同的工作。
    (二)如本公司无法携带公章出席开标现场,此被授权代表的签字与公章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我方完全能够理解投标产品可能由于种种原因不能中标。本投标函,投标函附件和中标通知书将构成约束购销双方的协议。
    本投标函于签字后生效,特此声明。

投标人(盖章) ：
法定代表人(签字) ：
代理人(被授权人)(签字)： 
代理人联系电话：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4：
法人授权委托书  
新昌县人民医院：    

兹委派我单位         先生/女士，身份证号                   ，联系方式                   ，代表我公司全权处理新昌县人民医院公开采购办公用品等总务物资项目招标过程中有关投标的一切事项。本次委托有效期为本委托书签发之日起至此次采购招标完毕之日止。
本委托书共一份一页，必须由本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并加盖本公司公章为有效，复印无效。并同时提供被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投标单位（盖章）
                         地址：









 邮政编码：
                         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
                         联系电话：
                       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